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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锅炉压力容器行业技术发展进步以及工业化进程的深入，锅炉压力

容器产品形式愈来愈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其技术发展亦日新月异。相关

标准已无法完全覆盖生产中出现的产品形式或相关技术，由此引发了某些产

品无对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支撑的局面，某些新型技术或方法亦无法得到有

效应用。为了推进企业技术发展，规范产品的技术性能满足相关标准法规的

技术规定，工程中广泛采用企业依据相关法规标准和产品技术特点或参照国

内外相关技术要求制定企业标准，经相关技术机构审查认可的形式来推进或

规范相关产品的技术要求。对此我委员会经多年的相关技术工作技术总结，

已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进一步规范该项工作有序合理进行，使未来相

关工作能够更加符合法规标准规定，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特制定本锅炉压

力容器相关企业标准技术审查管理办法。本办法主要从审查依据、审查程序

要求和审查基本安全技术要求上给出了相关原则规定。  

本管理办法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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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及适用范围 

根据《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为规范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或锅容标(北京)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称锅容标）技术咨询工作

中企业标准技术审查工作，特制定锅炉压力容器相关企业标准技术审查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锅容标受理的技术咨询工作中的压力容器相关企业标

准技术审查。 

2． 审查方式 

本办法所规定的企业标准技术审查采用专家组审查方式，由锅容标根据

受理审查的企业标准具体技术特点专门组织临时专家组负责审查工作。审查

专家组以函审和终审会议审查方式完成审查，对经整理后符合要求的企业标

准予以备案，并具体出具审查意见。 

3． 技术审查依据 

本办法所规定的企业标准技术审查基础依据为锅炉压力容器相关基础核

心标准，如 GB150、GB151、JB/T4734等，有相关具体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作

为相关技术支撑或方法支撑的产品、技术或方法标准，受理审查的企业标准

应满足其基本技术要求。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或《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管辖范围内的产品或技术，受理审查的企业标准应能满足其安全基

本要求，否则锅容标可拒绝受理审查工作。 

4． 技术审查程序 

企业标准技术审查按以下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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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申请 

4.1.1 申请企业标准审查的单位应是相关产品或技术的研制或生产单位。申请

审查的企业标准对锅炉压力容器领域内产品或技术应有现实的企业技术指导

意义。否则锅容标可不予受理。 

4.1.2 申请单位应从锅容标网站（WWW.CSCBPV.ORG.CN）下载“企业标准审查

申请书”（附件 1），并如实填写相关信息，以正式书面形式提交给锅容标。 

4.2 受理 

4.2.1 锅容标在收到审查申请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应给予回复，说明是否可以

受理。如可受理申请，申请方应提交相应企业标准文本文件一式五份给锅容

标，同时提交相应 WORD 电子文档；如不同意受理，应说明不接受申请的原因。 

4.2.2 对可受理审查的企业标准，按锅容标内部“技术咨询项目管理制度”要

求予以立项，并具体制定技术审查方案和确定审查组组成。其中审查方案应

形成书面文件，包括审查具体技术依据，审查基本要求，审查具体方式，时

限要求，是否需要现场审查等。审查组一般由 4～6 位成员组成，由锅容标内

部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审查组聘任的专家对该企业标准涉及的技术

领域应较为熟悉，并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4.3 函审 

4.3.1 项目负责人应以书面形式或电子文档形式向审查组成员发送审查方案、

企业标准和审查意见书（附件 2）。审查组成员一般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反馈具

体审查意见。  

4.3.2 项目负责人在收集具体审查意见后，应及时与申请方沟通以实现企业标

准的进一步修订。待时机成熟后，具体组织终审审查会议。对需要现场审查

的情况，应同申请方协调现场审查事宜。 

4.4 终审 

4.4.1 审查终审会议到会专家应不少于审查组成员总数的 4/5。终审会议一般

至少包括以下议程。 

——申请方介绍企业标准的制修订情况及申请审查的原因、意义； 

——项目管理人员简介审查的进展及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 

——与会专家阐述审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现场企业标准技术审查及修订； 

——形成简要的审查意见。 

4.4.2 终审会议中项目负责人应及时记录审查会议中专家的意见，会同已反馈

的审查意见表将审查意见系统整理，并负责具体落实，实现企业标准的具体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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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审查结论 

4.5.1 企业标准具体修订意见落实后，项目负责人应具体负责定稿后的企业标

准印制工作，印制数量一般为 5 份，一份留存档案，一份由项目负责人备留，

三份连同审查意见发送给申请方。 

4.5.2 审查意见一般以锅容标委函件形式发送，函件的编制由项目负责人负责

完成，经锅容标委秘书处负责人签发后予以正式发送。 

4.5.3 发送和留存备案的企业标准应加盖备案章，并注明有效日期。 

4.6 存档及有效期 

4.6.1 审查工作全部结束并已发送审查意见及备案的企业标准后，项目负责人 

应及时将相关文件进行存档，相关文件至少包括企业标准审查申请表、终审

会议签到表、已完成审查的企业标准、审查意见函及其他必要留存的技术资

料等。 

4.6.2 企业标准审查有效期一般为 4年，4年后如企业欲继续延长有效期，应

于有效期满 2 个月前提出复审申请。复审工作一般仍按上述审查程序进行，

对技术内容不变或变化较少的企业标准，根据具体情况可采用简化的程序进

行复审，仅对其相对于现实基础标准的符合性进行技术审查。 

5． 申请方职责 

5.1 申请方提交审查的企业标准应能满足国家“标准化法”的相关要求，同

时符合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5.2 提交的企业标准技术内容应能满足锅炉压力容器基础标准或相关标准的

基本要求。对受监察的产品或技术内容应能满足相关法规的基本安全要求。 

5.3 标准格式上应能满足 GB/T 1.1 的基本要求。 

5.4 标准审查过程中如需申请方提交相关配套背景资料或支持文件，申请方

应积极配合予以实现。审查中如需进行现场审查或调研考察，申请方应给予

配合并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包括食、宿、交通等)。 

6． 费用 

企业标准基础审查费用按锅容标制定的技术咨询项目收费标准进行（附

件 3）。 

7． 附则 

7.1 本办法由锅容标负责解释。 

7.2 本办法自 2013年 1 月 1日发布实施。  


